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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申请表及填写规范-客车
	项目编号
	项目名称
	填写规范

	QA082
	比功率（kW/t）
	1.比功率（kW/t）=发动机最大净功率（kW）/最大总质量（t），只舍位不进位，保留一位小数；
2.对纯电动、增程式、燃料电池汽车以及发动机不直接参与驱动的混合动力车型，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C008
	燃料种类
	1.按《新产品公告》或车辆一致性证书参数填写；
2.填报汽油、柴油、LPG、CNG、LNG、汽油和LPG两用燃料、柴油和LPG双燃料、甲醇、甲醇和柴油双燃料等；
3.纯电动汽车填报“纯电动”；
4.混合动力汽车填报“汽油/电混合动力”或“柴油/电混合动力”等；
5.燃料电池汽车填报“氢气”等；
6.二甲醚汽车填报“二甲醚”；
7.种类相同，只填写一个；种类不同，按照发动机型号对应关系填写；
8.天然气类型应具体填写，如“CNG,LNG”；
9.如车辆同时具备CNG和LNG两种燃料体系，应填写“CNG/LNG”。
（系统下拉填写后，手动输入）

	QA0701
	最大总质量（kg）
	1.客车和专用客车不得填报载质量，其总质量应≥整备质量＋乘员质量（客车按GB/T 12428-2023标准中规定核算）。

	QE020
	车外行李架
	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B0461
	车轴布置
	1. 按照“第一轴”、“第二轴”、“第三轴”（根据申报车型轴数填写）填报转向轴/驱动轴/随动轴/提升轴。
2. 注：若存在轴组，应描述第X轴、第X轴为“二轴组”；若存在随动轴、可提升轴应具体描述,且需在备注栏注明随动轴和提升轴状态，例如：第X轴为随动轴不可提升；第X轴为可提升轴，且仅在空载状态下可提升。

	QB009
	轮胎规格
	1.按照GB2977、GB2978（GB9744、GB9743）标准中的“轮胎规格”栏填报；
2.前后一样只填报一个即可，前后不一样以“第一轴轮胎规格/第二轴轮胎规格/第三轴轮胎规格”的型式表达；
3.轮胎应填写符合GB/T 2977标准要求的层级或负荷指数，且层级或负荷指数应符合对应各轴承载能力要求；轮胎上同时标注层级和负荷指数的，优先填写层级；轮胎上仅标注负荷指数的，应在备注栏中明确负荷指数；同一轮胎存在多个层级的，应将符合要求的层级全部列出。轮胎规格层级填写如"11.00R20 16PR";
4.选装多种轮胎时不同规格之间应以英文半角逗号“,”隔开，中间不留空格。

	QE045
	安全顶窗型号
	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。（标准未要求的车型，选装该配置，需要填该参数，且提供性能报告，在备注栏描述选装该配置）

	QE046
	安全顶窗生产企业
	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。

	QE044
	安全顶窗数量
	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，并在备注栏说明选装对应关系；标准未要求的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E106
	安全顶窗位置
	填写如“中”或“中后”等（前：代表前轴前，后：代表后轴后，中：代表两轴间）；多种选装位置用半角逗号分开，应与安全顶窗数量一一对应，标准未要求的填写“不适用”。（例如：数量：2；位置：中后或中中等，不能只写“中”）

	QE048
	自动破玻器型式
	填写电磁式、电动爆破式、火药爆破式等；标准未要求的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E049
	自动破玻器型号
	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。（标准未要求的车型，选装该配置，需要填该参数，且提供性能报告，在备注栏描述选装该配置）

	QC001
	发动机型号
	1.发动机汽车：按照《车辆产品同一型号技术条件》填报；
2.纯电动、燃料电池汽车：填报驱动电机型号，后面用括号注明电动机。如为轮边驱动型式有多个驱动电机同时装在一辆车上时，驱动电机型号用半角“/”隔开；
3.混合动力汽车：填报发动机型号/驱动电机型号，用半角“/”隔开。
4.如有多个参数时，用英文半角逗号“,”隔开。

	QC004
	发动机位置
	填报“前置”、“中置”、或“后置。（按照样车实际状态填报，所有车均要填）

	QD033
	燃气瓶位置（燃气汽车）
	1. 气瓶安装位置填写对应气瓶数量，如"车架左侧1"。
2. 注意要与气瓶安装图纸保持一致；
3. 多个气瓶时需描述位置及数量、多配置时使用英文逗号“,”隔开、单配置时不可使用英文逗号“,”。
4. 配置组合使用“+”隔开，并在不同位置后填写具体数值。如“车架下方4+车架上方 4”。
5. 同时选装LNG燃料CNG燃料，在每种配置的后面注明是LNG还是CNG
单配置填写示例：车架左侧2+车架右侧2+驾驶室后部4
多配置填写示例：车架左侧2+车架右侧2+驾驶室后部4（CNG）,车架左侧2+驾驶室后部4（CNG），驾驶室后部1（LNG）
6.LNG燃料CNG燃料不管有多少种选装，气瓶位置分开填写，用半角逗号隔开，具体对应关系在备注栏说明，如1,2,3，加详细示例；

	QP015
	纯电续驶里程（km）
	/（删除）

	QF001
	变速器型式
	1.下拉选择“手动档”“自动档”“手自一体”“无”；
2.CVT类型在特殊说明栏中填写“CVT变速器”；
3.电动汽车如没有变速器，只有固定速比、不能换档的中央减速器，应在特殊说明栏中填写“中央减速器”。
4、电驱桥车辆具备换挡功能按照具备变速器填写“手动档”“自动档”“手自一体”

	QF002
	变速器档位数
	1.用阿拉伯数字填报前进档位总数。对于CVT填报“不适用”；
2.电动汽车如只有一个固定速比、不能换档的中央减速器，填报阿拉伯数字“1”；
3.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。

	QI005
	主减速器速比（驱动桥速比）
	1.填写主减速器速比，多个数值应以英文半角逗号“,”隔开，中间不留空格；
2.如存在轮边减速器，按照“主减速器速比*轮边减速器速比”的最终值填写，保留三位小数；
3.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。

	QK009
	后悬架钢板弹簧片数
	1.填报单侧的钢板弹簧片数，单轴只填一个数字，多轴的以“∕隔开”；非钢板弹簧的用半角的“-”代替。有主副簧的，以“主簧片数＋副簧片数”的型式表达，有多组钢板弹簧片数时，应分组填报并以半角格式的“,”隔开，中间不留空格。如：“3/6,6/8”。钢板弹簧与空气悬架串联的复合悬架，例如三片钢板弹簧与两个气囊并联用“3+－”表示；
2. 填报阿拉伯数字，不允许填报字母、中文及其他符号；
3.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，一一对应。

	QL034
	其他乘员座椅固定方式（M2、M3）
	填写“螺栓连接（或焊接）”在“侧围骨架上（或地板上、地板骨架上）”等，填写座椅实际安装固定方式。如有应急门，需明确应急门处座椅的固定方式。

	QL040
	座椅脚蹬
	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L042
	客舱内通道宽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3
	座间距（同向）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4
	座椅深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5
	座椅横移（向通道）（mm）≥
	1、 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；标准未要求的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2、 JT/T 325标准要求，且“靠通道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不小于500mm时，不要求左右调整”，填写“不适用”，但需要在备注中进行说明“靠通道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不小于500mm”；
3、 JT/T 325标准要求，且选配“靠通道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不小于500mm时，不要求左右调整”，填“60”，且在备注中进行说明“选配靠通道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不小于500mm”。

	QL046
	座垫宽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7
	靠背高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D013
	油箱侧面防护
	下拉选择“符合/不适用”（燃油箱侧面受到车身纵梁保护或车身为冲压一体式的营运客车，应填“符合”）

	QB025
	车道偏离预警系统（LDWS）类别
	1.填Ⅰ类或Ⅱ类，适用于不同的弯道曲率半径，见GB/T 26773-2011；
2.多配置时使用英文半角逗号“,”隔开，一一对应，标准未要求时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B0262
	车道偏离预警系统（LDWS）前方障碍物探测传感器型式
	[bookmark: _GoBack]填写传感器型式，如摄像头。

	QA048
	自动紧急制动系统（AEBS）前方障碍物探测传感器型式
	填写感知传感器型式，如毫米波雷达+摄像头。

	QA022
	限速装置型号
	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，如为发动机ECU限速应与发动机一一对应，包含发动机ECU软件和硬件型号，如为电子限速应填写整车控制器型号。

	QM105
	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
	下拉选择有/不适用。

	QE027
	超细干粉灭火装置的灭火方式
	下拉选择全淹没灭火/局部应用灭火。

	QE103
	超细干粉灭火装置位置
	填写发动机舱、高压设备舱等。

	QA041
	卫生间型号（规格）
	删除

	QA042
	卫生间生产企业
	删除

	QA119
	卫生间
	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A043
	卫生间位置
	删除

	QQ087
	充电接口
	下拉选择“有/不适用”。

	QQ088
	充电接口数量
	1.填写车型安装充电接口总数量，可根据座椅布置填写范围值；
2.标准未要求时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T004
	综合燃料消耗量（油耗：L/100km或气耗：kg/100km）/单位额定载客人数综合燃料消耗量（油耗：L/1000人·km或气耗：kg/1000人·km）
	1.客车、乘用车应按照“油（气）耗值/单位额定载客人数油（气）耗值（发动机型号）”进行填报，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；
2.同一型号发动机存在多个“油（气）耗值/单位额定载客人数油（气）耗值（发动机型号）”值，只需填报该发动机对应的最大值（最恶劣值）进行填报。

	QT005
	备注
	1. 填写安全出口数量及组成、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公告配置参数相关说明，如达标车型公告配置参数对应关系说明、选装达标车型公告配置情况说明等；
2. 如有选装照片，备注栏中应对照片中主要的选装内容进行描述；
3. 备注栏中描述的选装配置，需要同步填写至申请表参数；
4. 备注栏中如需描述选用轮辋型号时，应填写轮辋型号对应轮胎型号；
5. 农村客货邮车型，注栏中应注明“最高车速xxkm/h仅应用于农村客货邮运输”；
6. 客车跨范围申报座位数，且出口数量多个，在备注栏中明确出口数量与座位数的对应关系；
7. 客车，出口数量多配置时，应在备注栏明确如申报座位数量与出口的对应关系；
8. 客车申请表中“空气调节装置”栏，对于中级车填报内容应跟地方的等级评定文件一致，如填报为“冷或暖”，试验样车的空气调节装置可以为“冷”、“暖”、“冷暖”，且申请表备注栏如有取消空调的选装状态，应注明取消空调时带有暖风装置；
9. 轮胎规格带有负荷指数，需在备注栏中予以明确负荷指数；（非标胎需带负荷指数）
10. 客车，中型、大型、特大型高级车，如靠通道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不小于500mm时，不要求左右调整（座椅横移（向通道）），此时申请表“扶手（靠通道）”填“不适用”，“座椅横移（向通道）mm≥”填“不适用”，且必须在备注中进行说明，如“靠通道座椅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不小于500mm，无座椅横移（向通道）”，若车型配置还有“靠通道每个座椅两侧有扶手且间距小于500mm，靠通道座椅需横移状态”，申请表“座椅横移（向通道）mm≥”填“60”,不应填为“60,0”。
11. 对于前置发动机舱位于客舱外，且在车外设舱盖的中级及以上的高一、高二、高三级车型，应在备注栏注明“前置发动机舱在客舱外，且在车外设舱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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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申请表及填写规范-乘用车
	项目编号
	项目名称
	填写规范

	QA082
	比功率（kW/t）
	1、按照JT/T 325-2025表4对应乘用车等级的比功率限值要求填写。
2.对纯电动、增程式、燃料电池汽车以及混合动力车型，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A1231
	Ⅰ轴至Ⅱ轴距离（mm）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B001
	底盘型号
	《新产品公告》或车辆一致性证书中底盘型号。如底盘为全承载时此栏应填写承载式车身。

	QB009
	轮胎规格
	1.按照GB2977.GB2978（GB9744.GB9743）标准中的“轮胎规格”栏填报；
2.前后一样只填报一个即可，前后不一样以“第一轴轮胎规格/第二轴轮胎规格/第三轴轮胎规格”的型式表达；
3.轮胎应填写符合GB/T 2977标准要求的层级或负荷指数，且层级或负荷指数应符合对应各轴承载能力要求；轮胎上同时标注层级和负荷指数的，优先填写层级；轮胎上仅标注负荷指数的，应在备注栏中明确负荷指数；同一轮胎存在多个层级的，应将符合要求的层级全部列出。轮胎规格层级填写如"11.00R20 16PR";
4.选装多种轮胎时不同规格之间应以英文半角逗号“,”隔开，中间不留空格。

	QC001
	发动机型号
	1.发动机汽车：按照《车辆产品同一型号技术条件》填报；
2.纯电动、燃料电池汽车：填报驱动电机型号，后面用括号注明电动机。如为轮边驱动型式有多个驱动电机同时装在一辆车上时，驱动电机型号用半角“/”隔开；
3.混合动力汽车：填报发动机型号/驱动电机型号（电动机），用半角“/”隔开；
4.如有多个参数时，用英文半角逗号“,”隔开。

	QL043
	座间距（同向）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4
	座椅深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6
	座垫宽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7
	靠背高（mm）≥
	填写JT/T 325标准中对应的标准数值。

	QL048
	靠背角度可调(15°～30°)
	填写15°～30°。

	QQ087
	充电接口
	下拉选择“有/不适用”。

	QQ088
	充电接口数量
	1.填写车型安装充电接口总数量，可根据座椅布置填写范围值；
2.标准未要求时填写“不适用”。

	QT004
	综合燃料消耗量（油耗：L/100km或气耗：kg/100km）/单位额定载客人数综合燃料消耗量（油耗：L/1000人·km或气耗：kg/1000人·km）
	1.客车、乘用车应按照“油（气）耗值/单位额定载客人数油（气）耗值（发动机型号）”进行填报，多个数值半角逗号分开；
2.同一型号发动机存在多个“油（气）耗值/单位额定载客人数油（气）耗值（发动机型号）”值，只需填报该发动机对应的最大值（最恶劣值）。

	QT009
	特殊说明
	1、填写影响车型申报方案判定的车型相关说明，大于3.5t的传统乘用车应填变速器档位数及各档位传动比、轮胎布置情况。
2、传统乘用车在特殊说明栏描述申报车型的比功率；
3、在特殊说明栏描述申报车型的轴距设计值；
4、燃料电池乘用车，在特殊说明栏中描述“该车是/否具备氢系统不工作（纯电动）模式”。
5、撤销恢复车型，应说明该车型为撤销恢复车型，并注明该车型撤销批次，新增项目。
6、天然气乘用车，描述：气瓶容积、气瓶直径、加气口型式、排气管出口距加气口的距离。

	QT005
	备注
	1、 填写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公告配置参数相关说明，如达标车型公告配置参数对应关系说明、选装达标车型公告配置情况说明等；
2、 如有选装照片，备注栏中应对照片中主要的选装内容进行描述。
3、 如轮胎规格带有负荷指数，需在备注栏中予以明确负荷指数；（非标胎需带负荷指数）
4、填写申报车型温度自动控制装置配置情况。




	
